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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2民初11471号
唐炯：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远升科技有限公司诉唐炯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2民
初11471号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
于2022年11月28日上午9时30分在基金小镇法庭（杭
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第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189号

浙江万咖神灯传媒有限公司、浙江亿韩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原告浙江宇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万咖神灯
传媒有限公司、浙江亿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杭州蜂播印文
化创意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2022)浙0108民
初3189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
（案件适用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
定于2022年11月1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194号

方伟: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天坤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被告方伟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送达之日起或者公告期届满
次日起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1月17日9时45分在
浦沿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未到庭将依法
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397号

杭州百城千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杭州玖时健身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百城千创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送达之日起或者公告
期届满次日起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1月17日9
时在浦沿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未到庭
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596号

杭州君煌家私有限公司、倪玉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市高新区（滨江）萧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金晓平、倪
玉明、杭州君煌家私有限公司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用
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浙0108民初3596号案件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程序转换裁定书、独任审理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诉请判令:
一、被告金晓平立即偿还原告债务本金90万元,并按年息
24%支付上述借款自2017年4月15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
的利息；二、被告倪玉明、杭州君煌家私有限公司对上述第
一项所确定的被告金晓平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
告承担本案各项受理费及公告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曰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月15日9
时30分在杭州市滨江区司法局社区矫正执法大队（滨江区
浦乐幼儿园西侧约50米）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998号

高咏洲:本院受理原告林小娟诉被告高咏洲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
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1月14日上午9时在本
院浦沿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002号

刘有军:本院受理原告钱小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案号为(2022)浙0108民初4002号。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
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普通
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
书等诉讼文书。原告钱小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
告刘有军支付原告钱小红欠款人民币本金壹拾万元整、三
年利息叁万元整,共计壹拾叁万元整。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
月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4494号

杭州源木木业有限公司(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人
民路51号五楼602)、刘俊（浙江省常山县金川街道十五
里村牛车21号）：本院受理原告樊响诉被告杭州源木木业
有限公司、刘俊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月16日上午9时在本院审判
大楼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2228号

刘梦璐（男，1991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
庐县分水镇后岩村后岩三组）：原告季洁诉被告刘梦璐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122民初222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刘梦
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季洁借款55000元，
并支付2022年1月30日至2022年5月30日期间的利息
683元，以及自2022年5月31日起至借款付清日止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
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92元，由
被告刘梦璐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刘梦璐负担，被告
应于履行上述给付义务时一并向原告支付。原告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2143号

胡禄顺（男，1964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
百江镇松村村苎麻四组）：原告卢政诉被告胡禄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122民初214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胡
禄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卢政借款
220000元，并支付自2018年2月26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
止按年利率3.7%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600元，由被告胡禄顺负担。公告
费650元，由被告胡禄顺负担，被告应于履行上述给付义
务时一并向原告支付。原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
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3027号

王益龙、饶剑仙：原告杭州浙牧饲料有限公司与你
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们归还欠款人民币
5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
11月14日9时00分在本院梅城法庭1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民再18号

河北宏方辰塑业有限公司：本院审理的再审申请人甄
增林、苑永梅与被申请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
支行、你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2022）浙02民再1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驳
回甄增林、苑永梅的再审申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8470号

皮晶（公民身份号码：3601231986****0318）：本
院受理的原告张芳芳诉被告皮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受
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
督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11月14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5367号

田祖香（公民身份号码：5222251971****1626）：
本院受理的原告周秀范诉被告田祖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03民初536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综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6566号

崔世君（公民身份号码：3408281979****
1437）：本院受理的原告苟俊诉被告崔世君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03民初656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696号

苟旭（公民身份号码5119021993****071X）：刘
习习与苟旭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月8日
10:30在本院石碶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4958号

叶向荣（公民身份号码：330903****0919）：本院
受理的原告王贵明诉被告陈海博、叶向荣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03民初495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076号

陈汉友、张春燕：原告潘吉焕与被告陈汉友、张春燕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等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
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
料。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9日
8时45分在本院石碶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634号

丁松波：本院受理原告史可月诉被告丁松波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案号（2022）浙0205民初3634号]，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
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料、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1750号

张帮海：本院受理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05民初1750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洪塘法庭领取判决
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415号

宁波重塑时光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金玉梁：本院受理
原告刘智与被告宁波重塑时光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金玉梁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并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2）浙0205民初241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撤诉）。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336号

刘芳（公民身份号码：4325011982****7025）：本
院受理原告宁波大榭开发区中亿保险箱有限公司与被告
刘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原告证据、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卡、审判流程公开告知书等
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要求被告支付货款26000元及
逾期付款利息（从2021年2月1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限你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大榭法庭领
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11日8
时40分在本院大榭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097号

张世秋（5105231981****2572）：本院受理原告
姚词忠与被告张世秋合同纠纷一案，因对你采取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
等材料。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尚欠的代办
费15000元；2、所有诉讼费用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21日14
时0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331号

郭兰强（公民身份号码：5110231985****8418）：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
与被告郭兰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
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
民初33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郭兰强应在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借款本金55399元、利息
2798.05元,并支付暂算至2022年1月13日的罚息
14308.02元，此后的罚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其实际履
行之日止；二、被告郭兰强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五日内向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
行支付律师费12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673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2323元，由被告郭兰强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3820号

苏州拓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宿松县鼎高装修设计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嵊州市天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与
被告苏州拓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宿松县鼎高装修设计有
限公司、南京长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台州市椒江祥
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已于2022年
9月8日作出（2022）浙0212民初3820号民事判决书，因被
告南京长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680号

核新米兰（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
宁波市鄞州旷展物资有限公司与被告核新米兰（北京）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
你（单位）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虚假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月
18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3095号

邢晓利、王顺：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
司与被告邢晓利、王顺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309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9499号

莫尚朋：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与被告莫尚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民
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书
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定2022年11月10日14时30分在本院（宁波市鄞州
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427号

戴俊：本院在审理原告宁波市鄞州中河何卫国鲜活水
产店与被告戴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无法通过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月9日9:30在本院第十
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830号

马小强,宁波市鑫悦供应链有限公司：原告中国人寿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马小强,宁波
市鑫悦供应链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动履行告知书、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11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9838号

朱晓东、于凤楠、王存浩、李锦英、张盼：原告浙江瑞通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动履行告知书、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
11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9305号

陈官金、罗丹：本院已受理原告泮娇芬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
们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转普独
任制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16日上午8
时45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5768号

赵更生：原告信团与被告赵更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212民初576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30
日来本院姜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至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4430号

罗国禧（5227231963******3X）：本院适用普通
程序审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中
心支公司与罗国禧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4430号民事
判决书。该判决书确定：被告罗国禧赔偿原告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中心支公司保险金损失
302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
行。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0元，
由被告罗国禧负担，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
内交纳。自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前来本院领取,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8912号

桑年梅：本院受理原告李战与被告兰新博、桑年梅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变更
诉讼请求申请书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
件诉讼须知、庭审网络直播规定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22
年11月28日上午9点在本院观城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072号

贺青：本院受理原告李小明诉被告贺青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须知、廉
政监督卡、外网直播告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自动履行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审理传票等。原告诉
请如下：1.请判令被告贺青即时偿还所欠货款60000元，并
支付以60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
员独任审理，定于2022年11月29日9时00分在本院逍林
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希你准时到庭参
加诉讼，若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8244号

王刚（公民身份号码342224197808060617）、
宁波梦臣鞋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82MA2J7Q5W02)：本院受理原告张小满诉
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
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动
履行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28日
9时00分在本院逍林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091号

夏绍兵：本院受理的原告周生琴诉你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讼
费结算通知书、缴款通知书、不履行法律裁判后果告知书、
（2022）浙0282民初60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你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生琴32800元；二、驳

回原告周生琴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原
告周生琴负担129元，你负担271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
日内交纳本院；本案公告费650元，由你负担，因原告已缴
纳，该部分款项由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周
生琴支付。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周巷人民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923号

林志浩：本院受理原告岑顺航与被告林志浩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法律规定的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82民初692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归还原告岑顺航借款67276.3元并支付自
2022年7月5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日止、以67276.3元
为基数按全国银行产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另并负担本案案件受理
费2132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
逍林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522号

江苏吉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江苏沃展建筑材料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江阴市夏港街道普惠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与被告江苏弘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江
苏吉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江苏沃展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慈
溪聚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因无法通
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上诉状。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民一庭领取上
诉状，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1768号

蒋建兵(公民身份号码：340821197306213734)：本院
受理原告宁波亿嘉商业广场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蒋建兵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等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
11月29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681民初8768号

开封大庆置业有限公司、马伟：本院受理原告俞小大
与被告开封大庆置业有限公司、马伟合同纠纷一案，现定于
2022年12月8日9：00在本院第二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因
你们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2）浙0681民初10372号

陶高翔：本院受理原告冯伟灿与被告陶高翔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681民初10372
号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
证期限为十五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25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店口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2)浙0902民破8号之二

因舟山市新北水产物流有限公司管理人将债权人表
决通过的《舟山市新北水产物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执行完毕，并于2022年8月29日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
终结舟山市新北水产物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三
款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8月29日裁定终结舟山市新北水
产物流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民初877号

温州市鹿城区南奇鞋服经营部：本院受理原告星期六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鹿城区南奇鞋服经营部、上海寻
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3民初87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303民初4627号

曾金波: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嘉义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
曾金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2022)浙0303民462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
为普通程序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1月15日9:00在本院状元
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你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
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6779号

李冬利：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与被告李冬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
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7日14时40分在
瓯海区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